沙特阿拉伯发布食品法实施条例

2025年6月22日，沙特阿拉伯食药局发布食品法实施条例，自发布之日实施。主要内容：（1）相关定义；（2）进口食品程序。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持有许可证并注册；进口食品必须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；进口食品必须附有相关技术法规等规定的官方文件和证书；自用食品、用于科学研究的进口食品样品、参展食品等除外；（3）食品企业注册要求和程序（提交注册申请、提交食品的详细信息，包括成分、营养成分表和食品标签副本等）；（4）禁止销售的食品范围。违反清真食品的规定；有害健康或不适宜食用（含有害物质、添加剂超标、放射性污染及限量超标、标签超过有效期等）；食品掺假（食品中含有任何猪肉或猪油制品、酒精或其他非清真食品，但未在食品标签上注明；食品中含有掩盖缺陷的物质等）：（5）食品企业的责任。可追溯性（记录和追溯信息应在保质期后至少保留180天）；保证食品安全；食品可召回等。（上述翻译内容仅供参考，如有进一步需求，请自行查找原文）
